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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实国家“放管服”改革工作部署，积极推进全国通关一体化关检
业务深度融合，整合优化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制度的背景下，《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237号）配套执行的
《海关认证企业标准》（含通用标准和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企
业、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单项标准）予2018年11月28日发布，自2019年1
月1日起施行。 

目前，中国已与欧盟、韩国、新加坡等9个经济体、36个国家或地区实
现了AEO互认，以及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海关正加速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认工作。 

 

企业是升级还是要保级？是否能跟上海关改革的步伐？是否能符合新
标准的管理要求和水平？决定着是否能享受更多通关便利和监管红利。 



2018年4月，原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纳入海关统一管理，“关检融合”后，亟需

将出入境报检申报标准与要求融合到海关信用管理体系中。 

2018年5月发布237号文，对认证企业应满足条件、降低标准、适用

的监管措施作出重大调动，但并未出台与之配套的认证标准和细节。 

金关二期工程的全面上线以来，手（账）册备案要求规范申报，但缺少相应

具体的法规依据。 

金关二期工程的全面上线，手（账）册备案要求规范申报，但缺

少法规依据；信用等级不对等，不利于主动披露制度落地。 



1、海关总署第237号令（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的令）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8/1471430/index.html 

2、海关总署公告2018年第32号（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及

相关配套制度实施有关事项的公告）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9/1807637/index.html 

3、海关总署公告2018年第177号（关于公布《海关认证企业标准》的公告）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127183/index.html 

4、海关总署公告2018年第178号（关于实施《海关认证企业信用管理办法》有关事

项的公告）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124753/index.html 



新标准：海关总署公告2018年第177号（关于公布《海关认证企业标准》的公告）
旧标准：海关总署公告2014年第82号（关于公布《海关认证企业标准》的公告） 

 

较大幅度的变化，主要有：增加了检验检疫标准要求，建立了1+N的认证标准，细

分了不同类型企业标准，突出了内部控制与贸易安全，提高了信息化管理要求，
取消了规范改进制度，引入了一票否决的机制，微调了认证评分方法，强化了海
关信用培育理念，适应了海关深化改革的要求。 

 

 

新《海关认证企业标准》的“变”与“不变”，体现了以企业为本，更加
重视自由，更加强调自律。 

相关标准说明 



【内审制度】 
 
新标准对照调整内容： 
 
1）每年实施至少2次的内部审计。 
 
2）新增“已成为高级认证企业的，应当每年对持续符合海关一般认证企业标准
实施内部审计”。 

注意： 
 

内审制度是2019年新标准主要的变动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变动之一。 

 

此项新标准2019年1月1日正式启用，内审报告2019年要做两次，之前做一次。 



【综合财务状况】 
 
新标准对照调整内容： 
 
1）考察综合财务能力，综合对5项指标采用模型分析，由总署公布指标值； 
2）资产负债率为硬性指标，资产负债率>95%，视为不达标。 
3）取消财务指标不达标的银行担保方式无补救措施。 
 

注意： 
 

财务指标变动也是2019年新标准主要的变动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变动之一。 

 

依据指南计算，我司财务指标有2018年是基本达标 



【信息系统】 
 
新标准对照调整内容： 
 
1）新增信息系统需在客户管理、合同管理、财务管理、关务管理、物流管理等
方面具备可记录、可追溯、可查询、可分析、可预警等功能并有效运行。 
 
2）建立真实、准确、完整记录企业生产经营、进出口活动、财务数据的信息系
统，具备可追溯、可查询等功能并有效运行。 

注意： 
 

信息系统要强调保存3年的数据信息。 

 



【运输工具安全】 
 
新标准对照调整内容： 
 
1）新增了对于“运输进出口货物的运输工具检查管理要求”。 
 
2）对于单纯的国际贸易业务的非生产型企业，延伸认证其1家有委托关系的主要
物流运输企业。 

注意： 
 

物流要注意检查运输工具和司机身份、车辆安全，复核装货情况，捆绑情况等。 

 



【质量管理】 
 
新标准对照调整内容： 
 
1）新增“建立对应的食品、化妆品、动植物及产品、工业品等法检商品质量安全
管控制度，并有效落实”。 
 
2）新增“根据进出境特殊物品风险等级，有效运行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 
 
3）新增“根据进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属性，建立有效运行的质量管理体系和疫情
疫病防控制度”。 
 
4）新增“企业进口食品的，建立境外出口商、境外食品生产企业实地审核制度，
存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全项目自主检测报告。企业出口食品，具备与生产能力相
适应的自检实验室，存留出口食品，具备与生产能力相应的自检实验室，存留出
厂检测报告”。 



【单证保管】 
 
新标准对照调整内容： 
 
1）具体列明危险货物及其他特殊货物新的保管制度，涉及安全保证。比如抛光液、
晶圆等特殊物品。 
 
2）根据自己的特殊产品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及货物技术标准规范保管制度要求。 
 

注意： 
 

仓库之前的相关程序文件有遗漏或者缺失的需要补充说明。 

 

比如海关下厂取样的标准化流程等 

 



【海关业务培训】 
 
新标准对照调整内容： 
 
1）参加海关业务培训的人员增加了，关务负责人，负责贸易安全的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每年参加2次以上海关业务培训。 
 
2）增加了建立面向客户的海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的培训制度并有效落实，每年
开展客户海关业务专业培训。 
 
注意： 
 

有关关务程序文件需要新增的制度程序需要注明，比如危险品进口制度、执行文
件等。 

 

涉及客户相关培训的由业务负责，涉及供应商的由采购部门负责。 

 



 

要点一：准确理解标准，体系化推进项目实施。 

 

 

要点二：准确根据新旧标准切换时间，更新文件严格要求。 

 

 

要点三：划定责任人和责任部门，切好时间点，避免项目无 

               限期拖延。 



 

要点四：明确匹配项目方向和项目绩效，确保投入产出匹配 

               均衡。 

 

 

要点五：落实核心质量控制和涉检制度的更新和优化。 

 

 

要点六：海关培育，协同各相关部门及时参与切实增进关企 

               互信。 



企业标准： 
 

内部控制、财务状况、守法规范、贸易安全 

通过条件： 
 

所有项目均没有不达标情形 

认证标准总分在95分及以上 

内部控制和贸易安全两类标准中没有单一标准项基本达标超过三
项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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